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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函
地址：100026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聯絡人：陳惠鈞
聯絡電話：02-23431700#1262
傳真：(02)2392-2402
電子信箱：hn.chen@bsmi.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經標檢政字第114300220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13150000G114300220702-1.pdf、313150000G114300220702-2.pdf)

主旨：「應施檢驗兒童用高腳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

案，業經本局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以經標檢政字第

11430022070號公告預告，請查照。

說明：檢附旨揭公告影本（含附件）1份。

正本：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財政部關務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台灣
區玩具暨孕嬰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市商業會、高雄市商業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台灣省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驗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
關商業同業公會、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同富有限公司、悅嬰堡企業有限
公司、巧兒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科育有限公司、璟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好萊
兒嬰兒用品有限公司、杏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弘嚮股份有限公司、麥樂森企業
社、世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麗翔股份有限公司、創智勵股份有限公司、翔盛國
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馬克文生婦幼百貨有限公司、卡樂米國際有限公司、奇哥
股份有限公司、寶貝屋股份有限公司、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興國際企業有
限公司、奭拓克有限公司、媽咪學苑股份有限公司、小丁婦幼兒童百貨有限公
司、國翔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詠慧股份有限公司、吉尼寶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八陞有限公司、小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水順股份有限公司、加利生活股份有限
公司、名研有限公司、好讚實業有限公司、奔雷國際有限公司、宜家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星燦華商行、賀聲行
企業有限公司、雅迪國際有限公司、酷希生活館、樂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錫銓
企業有限公司、麗格股份有限公司、騰暘股份有限公司、邏爵有限公司、久倉丘
有限公司、合益興有限公司、俱興喜有限公司、展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統資實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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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股份有限公司、寬友股份有限公司、樂婕國際有限公司、優客國際有限公司、
鐵木藤好傢俱物流有限公司、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綜合企劃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檢驗技術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屬各分局

副本：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資訊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法務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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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兒童用高腳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品名 
修正後 修正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兒童用

高腳椅

(限檢

驗

6~36

個月兒

童使用

之兒童

用高腳

椅) 

 

1.CNS 15017 

(107年版) 

2.CNS 15503 

(108年版) 

第 4.5.1節

鄰苯二甲

酸酯類塑

化劑 

型式認可逐批

檢驗或驗證登

錄（型式試驗

模式加符合型

式聲明模式） 

9401.31.00.00.0 

9401.39.00.00.2 

9401.52.10.00.2 

9401.53.10.00.1 

9401.52.90.00.5 

9401.53.90.00.4 

9401.59.10.00.5 

9401.59.90.00.8 

9401.61.10.00.1 

9401.61.90.00.4 

9401.69.10.00.3 

9401.69.90.00.6 

9401.71.00.00.1 

9401.79.00.00.3 

9401.80.00.00.0B 

CNS 15017 

（公布日期 102

年 7月 19日） 

監視查驗或驗

證登錄 (模式

二加模式三） 

9401.30.00.00.1 

9401.51.10.00.3 

9401.51.90.00.6 

9401.59.10.00.5 

9401.59.90.00.8 

9401.61.10.00.1 

9401.61.90.00.4 

9401.69.10.00.3 

9401.69.90.00.6 

9401.71.00.00.1 

9401.79.00.00.3 

9401.80.00.00.0B 

其他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實施，修正前檢驗標準自 116 年 1月 1 日起停

止適用。 

二、 修正後檢驗方式自 116年 1月 1日起實施。輸入規定代號維持 C02。 

三、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一)自 116年 1月 1日起由監視查驗修正為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並依修正後之檢驗標準

執行檢驗。 

(二)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 

(三)自公告日起，報驗義務人得持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本

局申請型式認可，經審查符合者核發商品型式認可證書，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

標準修訂公布日期以資識別；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取得證書者，證書有效期間

為 116年 1月 1日起至 118年 12月 31日止，於 116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證書者，

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 3年。 

(四)逐批檢驗受理地點如下： 

1. 國內產製者或委託產製者：依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驗，必要

時得跨轄區報驗。 

2. 輸入者或委託輸入者：依輸入商品到達港埠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

驗， 必要時得跨轄區報驗。 

四、驗證登錄： 

(一)新申請者： 

1. 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以符合修正前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申請

驗證登錄證書，並審查符合者，證書有效期限至 115年 12月 31日。 

2. 自公告日起，即可持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申請驗證登



錄證書，經審查符合者，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標準修訂公布日期以資識別，

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 3年。 

(二)已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 

1. 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以符合修正前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辦理證書

展延或換發證書，經審查符合者，證書有效期限至 115年 12月 31日。 

2. 證書名義人須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持原證書及修正後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

告申請換發證書，換發後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 3年。 

3. 未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依修正後檢驗標準申請換發證書者，依商品檢驗法第

42條第 9款廢止其驗證登錄。 

五、表列商品之商品檢驗標識識別號碼之指定代碼自 116年 1月 1日應包含二維條碼，由

報驗義務人依「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規定，自行印製並標示於商品本體明顯處。

於 115年 12月 31日以前取得符合修正後檢驗標準之驗證登錄證書，得依前述規定標

示商品檢驗標識。 

六、表列商品之型式認可所需技術文件、樣品、型式判定原則、試驗項目、簡化檢驗程序

及驗證登錄等相關管理規定，依本局訂定之「兒童用高腳椅商品檢驗作業規定」辦理。 

七、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指定之版次為準，若有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本局另

行訂定實施日期。 

八、表列商品具複合功能或為多功能產品，屬應施檢驗範圍者，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之規

定；其附有列屬應施檢驗範圍之配件者，該配件應符合相關檢驗規定。 

九、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表列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認定非歸屬表列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